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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交规〔2020〕1 号

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《防疫期深圳市巡游出

租车驾驶员出车奖励发放办法》的通知

出租车协会，各巡游出租车企业：

根据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

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深府规〔2020〕1

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做好疫情期间我市出租车出车奖励发放工作，

我局制定了《防疫期深圳市巡游出租车驾驶员出车奖励发放办

法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特此通知。



— 2 —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市交通运输局

2020年 3月 11日

（联系人：张双，联系电话：83799027）

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0年 3月 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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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疫期深圳市巡游出租车驾驶员出车奖励

发放办法

根据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深府规

〔2020〕1 号）文件要求，为做好巡游出租车（以下简称巡

游车）出车奖励发放工作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奖励对象

2020 年 2 月 7 日至 4 月 6 日期间（共 60 天），全市登记

注册在营运的巡游车驾驶员。

二、奖励标准

单个驾驶员日（0:00 至 24:00）营运里程达到 100 公里

或营运时间达到 5 小时的，给予当日出车奖励 50 元。每车

每日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 元。

三、资金来源

出车奖励资金来源于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

补贴资金，在市交通运输局的一般性经费中列支。

四、发放流程

（一）数据采集。市交通运输局通过“综合监管一体化

服务平台”，每周提取营运驾驶员的日营运里程及营运时间

等数据并向企业公示，每次公示时间不少于 3 个工作日。公

示期间，巡游车企业对公示数据有异议的，可向市交通运输

局申请复核，逾期视为无异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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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企业申报。防疫奖励期内，企业运营满 30 日即

可填写《XX 公司关于申请 2020 年巡游车驾驶员出车奖励的

请示》（详见附件 1）、《XX 公司 2020 年巡游车驾驶员出车奖

励申请登记表》（详见附件 2，以下简称《登记表》）申报 1

次巡游车驾驶员出车奖励申报，共申请 2 次。《登记表》电

子版填写，纸质版打印后每页均须由企业负责人签名、加盖

企业公章。

（三）审核汇总。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出租车协会对企业

报送的《登记表》纸质版和电子版进行审核，并制作《2020

年巡游车驾驶员出车奖励发放汇总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汇总

表》）。

（四）奖励公示。市交通运输局将《登记表》、《汇总表》

在市交通运输局官网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3个工作日。

公示期间，企业可向市交通运输局申请复核，逾期视为无异

议。

（五）发放审批。公示期满后，将拟发放的出车奖励、

公示情况等按照规定报请市交通运输局公共交通行业财政

补贴资金联合审议会议审议。

（六）奖励拨付。审批通过后，由出租车协会向市交通

运输局提交拨付奖励请示、收据，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将奖励

拨付至出租车协会驾驶员临时补贴专用账户。该专用账户由

市交通运输局和出租车协会共同监管。奖励资金的拨付须经

由市交通运输局和出租车协会共同核准并签章，出租车协会

负责按照批准后的《登记表》及《汇总表》数据及时将奖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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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给驾驶员。

五、职责分工

（一）市交通运输局。

1.负责奖励发放工作组织、管理。

2.对巡游车营运数据进行核查，对企业的奖励申请进行

复审、公示、审批。

3.会同出租车协会做好奖励资金具体发放工作。

4.负责监督、检查出租车协会、巡游车企业按时将奖励

落实到驾驶员。

（二）出租车协会。

1.负责对企业报送的奖励申请进行初审。

2.负责向奖励对象做好奖励资金发放工作。

3.将银行代发明细发送给各企业，由各企业向驾驶员进

行签名确认，并督促企业及时上交资料。

4.负责奖励发放的财务台账统计、保管工作，以备审计

部门核查。

（三）综合监管服务中心。

1.负责巡游车驾驶员日常营运数据的留存、提取与维护

工作。

2.按市交通运输局要求，定时提取、汇总相关营运数据。

3.如数据异常或企业提出异议并经核实的，及时进行数

据维护。

（四）巡游车企业。

1.企业须对奖励对象信息、发放金额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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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。

2.负责收集填写领取奖励对象的银行账号等信息，以便

发放单位及时发放奖励。

3.负责将领取奖励的驾驶员名单在本公司进行公示，公

示时间不少于 15 个自然日。

4.负责向驾驶员做好奖励发放的宣传解释工作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此项工作事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，请各

企业务必高度重视，指派专人负责。

（二）请出租车协会做好奖励发放的对账单明细、台账、

报表的整理、归档工作，并及时报送市交通运输局存档。

（三）请各企业严格按相关要求填写并认真核实各项信

息，避免因车牌号、姓名、身份证号、银行账号错误等原因

而影响奖励发放工作。

（四）各企业对报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及完整性负责，

有弄虚作假的，企业承担法律责任。伪造、变造资料骗取政

府奖励的，将在全行业通报批评，同时纳入企业年度经营服

务量化考评。涉及违法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。

附件：1.XX 公司关于申请 2020 年巡游车驾驶员出车奖

励的请示

2.XX 公司 2020 年巡游车驾驶员出车奖励申请登

记表

3.2020 年巡游车驾驶员出车奖励发放汇总表



附件 1

XX 公司关于申请 2020 年巡游车驾驶员

出车奖励的请示

市交通运输局：

根据《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
的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深府规

〔2020〕1 号）及《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<防疫期深圳市巡

游出租车驾驶员出车奖励发放办法>的通知》（深交规〔2020〕

1 号），我公司统计了本公司符合出车奖励资格的驾驶员 XXX

人（车辆 XXX 辆），奖励金额共计 XXX 元。具体数据详见《XX

公司 2020 年巡游车驾驶员出车奖励申请登记表》。

现申请 2020 年 X 月 X 日至 X 月 X 日期间的巡游车驾驶

员出车奖励 XXX 元。

妥否，请批示。

xx 公司（加盖公章）

2020 年 x 月 x 日



附件2

XX公司2020年巡游车驾驶员出车奖励申请登记表（X月X日至X月X日）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企业法人代表签字： 日期：

序号 车牌号 驾驶员姓名
准许证号

（驾驶员证号）
身份证号

营运天数
（天）

符合奖励
条件天数

补贴金额
（元）

银行卡号 开户行 手机号码 备注

合计

说明：1.银行卡户主名称与驾驶员姓名必须要一致；2.已经离职且无法联系的驾驶员请在备注栏注明；3.机动驾驶员在车牌号一栏填写2月7日（第二次申请填写3月8日）
以来开的第一辆车的车牌号，其余车号填写在备注中。4.出车奖励每30天申请1次，共申请2次。5.咨询电话：83799027  

协会审核人： 协会主要负责人： 制表人： 手机：

公共交通局经办人： 业务组负责人：



附件3

2020年巡游车驾驶员出车奖励发放汇总表
序号 企业名称

车辆数
（车）

奖励驾驶员
（人次）

奖励金额
（元）

拟拨付金额
（元）

备注

合计

备注：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以在上表基础上增加内容。


